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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推荐机制已广泛运用于现代信息传播，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其“信息茧房”效应引发了严重的法学

难题。本文从规制私权力的视角切入，将“信息茧房”定位于新型认知风险与信息市场失灵。文章首先

深入剖析了“信息茧房”对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的侵犯，并归因于算法的“黑箱”本质和平台的“准公

共权力”属性。进而，本文主张法律规制应以实现“算法公正性”和“个人可控性”为目标，并构建“算

法可解释性原则”“信息均衡义务”及用户“反向推荐权”的理论框架，以期为规制数字时代的平台权

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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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moder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hile enhancing efficiency, their “Information Cocoons” effect has raised serious le-
g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ng priv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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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as a novel cognitive risk and a failure of the information mar-
ket. The article first thoroughly analyzes how information silos infringe upon users’ rights to infor-
mation, choic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ttributing these violations to the “black box” 
nature of algorithms and the “quasi-public power” attributes of platforms.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egal regulation should aim to achieve “algorithmic fairness” and “individual controlla-
bility”.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the “principle of algorithmic explainabil-
ity”, the “duty of information balance”, and the user’s “right to reverse recommendations”, seek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gulating platform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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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算法推荐机制已取代了传统的人工编辑的推送模式，成为短

视频、电商平台等信息呈现的主导力量。这种技术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捕捉和分析，能够建立起精准

的兴趣模型，从而进行高度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在提升用户体验、有效解决“信息过载”困境的同时，也

极大地提高了平台获取商业利润的效率。然而，这种基于“投其所好”的效率逻辑，其另一面却是用户

被困于同质化信息的圈层，即“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应的不断加剧。信息茧房不仅是传播

学上的一个现象，更是一个重大的法学难题。它潜移默化地固化了用户的认知结构，削弱了公民接触多

元观点的机会以及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对个体自主性、公共理性乃至社会民主机制构成了隐性威胁，

迫切需要法律机制的介入与规制。这种规制，不仅是对个人私权的维护，更是对数字社会信息生态和公

共秩序的维护。本文立足中国本土法治实践，借鉴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 年)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2 年)等立法实践，旨在为算法规制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框架[1] [2]。 

2. “信息茧房”的定义与法学定位 

2.1. “信息茧房”的定义与危害 

根据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的论述，“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
指的是：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其需求往往受自身兴趣引导，这导致他们的认知和生活如同作茧自缚般，

被禁锢在一个单一、封闭的信息世界里[3]。在桑斯坦看来，人们之所以会陷入信息茧房，是因为对信息

进行了选择与“过滤”。算法通过对用户兴趣的反复强化和对不符偏好的信息进行排除，最终导致个体

信息接收的窄化和极化[4]。 
然而，在法学视角下，其核心危害在于算法的非中立性和对用户隐性干预的常态化。算法并非中立

的技术工具，而是服从于平台商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筛选器，这种逐利性使得信息过滤机制失去了应有

的客观性与公平性，法律必须认识到这种技术手段对公民权利的深层渗透。举例而言，在抖音平台上，

若一位用户持续接收到特定政治观点的短视频推送，而对立观点被算法系统性排除，这不仅扭曲用户对

社会事件的判断，还可能强化极端化认知，影响民主参与。在电商场景如淘宝中，潜在投资者持续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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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吹某一新兴行业高回报的片面内容，而风险提示信息被过滤，其投资决策便可能建立于严重失真的

认知基础之上，直接侵害其合法财产权益。这种危害在短视频平台上强度更高，因为其碎片化内容更易

强化即时偏好，而在电商平台上则更侧重经济权益侵蚀。传播学研究表明，这种效应已导致社会极化加

剧，削弱公共讨论空间。 

2.2. “信息茧房”的法学定位 

本文将“信息茧房”定位为两种性质的结合，以确立其规制的法理基础。首先，它是一种新型的社

会风险与信息市场失灵。算法并非完全中立，平台基于商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来设计算法目标，导致用

户无法获取信息市场应有的广度和多样性。这种对信息市场竞争机制的架空，使得用户在信息获取上处

于被动和劣势地位。这种失灵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上的不公平，即公民的信息公平权受到损害[5] [6]。法律

规制应着眼于纠正这种市场失灵，恢复信息生态的多样性。 
其次，它体现了平台对用户自主权的潜在侵犯，具有典型的私权力特征。大型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

掌握了对用户信息的塑造能力，这种基于数据和技术形成的支配力，使得平台拥有了事实上的“信息支

配权”。这种支配权已超出了传统的民事权利范畴，而具有了需要被法律规制的私权力属性[7]。 

3. “信息茧房”现象侵犯的法律权益及理论归因 

3.1. “信息茧房”现象侵犯的法律权益 

“信息茧房”对用户权益的侵犯具有隐蔽性和结构性，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隐性削弱，

其危害性不容忽视[8]。在传统的消费法领域，知情权要求经营者公开商品或服务的性质、价格等关键信

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在算法语境下，用户作为信息消费者，其知情权应延伸至对信息的筛

选机制。然而，现行权益的适用性有限：知情权虽可适用于算法披露，但缺乏具体操作规范，导致平台

如微信朋友圈推送中，用户无法知悉过滤规则，难以主张权利[9]。选择权的局限性在于，用户虽可“关

闭推荐”，但平台往往设置复杂路径，变相阻碍行使[10]。 

3.2. “信息茧房”现象的理论归因 

“信息茧房”难以规制的深层理论原因，在于算法和平台的特殊属性所导致的问责体系失灵和权力

规制真空。 

3.2.1. 算法的“不透明性”(黑箱)对归责体系的挑战 
算法的复杂性和商业保密性使其成为难以穿透的“黑箱”。这种不透明性对法律的归责体系构成了

严峻挑战。首先，侵权责任难以追究。在缺乏算法逻辑披露的情况下，用户难以证明其所受的损害(如认

知固化、信息不公)与平台特定的算法设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使得受害者在民事侵权法框架下几乎

无法完成举证责任。其次，法律监督困难。监管机构难以对算法的公正性、合规性和社会风险进行有效

审查，传统的事后监管模式在此失效。因此，法律必须从传统的结果导向(发生损害后进行救济)转向过程

规制(在算法运行中进行干预)，才能实现有效的法律治理[11]。 

3.2.2. 平台的“准公共权力”属性与公法理论的介入 
大型平台已超越传统企业的范畴，其信息分发和连接能力使其拥有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性权力，即“平

台权力”[7]。这种权力具有技术优势、数据垄断和资本驱动的特点，使得平台行为具有典型的外部性。

因此，平台作为具有社会公共服务属性的优势主体，其权力应当借鉴公法理论的约束机制。公法理论介

入的理由在于：平台权力已膨胀至足以影响社会基本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度，必须将其行为纳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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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论的审视范围。对“信息茧房”的规制，正是公法理论介入规制数字私权力、保障数字公民权利的

体现，要求平台在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在本土语境下，中国学者将平台权

力界定为“准公共权力”，认为腾讯、字节跳动等头部平台已具备社会基础设施属性，其权力虽源于私

主体，却因垄断数据资源、深度塑造公共话语而具有显著公共性，需纳入公法约束。其核心依据在于平

台的双重身份：既是市场竞争主体，又是事实上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算法推荐机制在提升商业效率的同

时，主导信息流动、侵蚀个体自主性并放大社会分化，易导致信息茧房与认知极化[12]-[15]。 

4. “信息茧房”现象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与制度构建 

法律规制的目标并非“消灭”算法技术，而是要实现“算法的公正性”和“个人的可控性”，最终为

数字时代的平台权力设置合法性边界，构建一个风险–责任协同的治理模式[4]。 

4.1. 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 

4.1.1. “算法可解释性”原则的引入与分层要求 
为有效规制算法权力，必须在法学理论上确立算法可解释性原则。可解释性是打破“算法黑箱”、

实现有效问责的首要前提。这并非要求平台公开核心算法代码(这涉及商业秘密保护)，而是一种强制性的

信息披露义务，其要求应采取分层形式： 
首先，面向用户的可解释性(结果解释)。平台应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告知用户特定推荐结果的主要影

响因素和个性化程度，使用户了解其信息环境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而恢复用户的程序性知情权。例如，

平台应提示用户此内容推送是基于“您最近的浏览记录和相似用户的购买行为”等因素。 
其次，面向监管者的可解释性(机制解释)。平台应向监管机构提供算法的设计目标、数据源、关键参

数和风险控制机制的详细说明，便于监管机构进行技术审计和合规性审查。可解释性原则的引入，是对

传统技术中立论的理论反驳，也是实现算法问责和保障用户知情权在数字时代得以落实的关键。 

4.1.2. “算法公正性”的价值重塑与法律嵌入 
“算法公正性”应成为算法设计的内在伦理要求和强制性法律义务，其具体内涵包括中立性(避免偏

见)、平等性(保护弱势群体)和透明性(披露逻辑)。法律应要求平台在算法设计时，将公共利益和用户多元

信息获取的价值目标纳入其中，防止算法的偏见和歧视，例如“大数据杀熟”或排斥特定观点的行为。

现行权益如平等权(《宪法》第 33 条)的适用性在于可追究歧视，但局限在于证明难度，故需嵌入算法影

响评估。 
为此，应确立“设计公正原则”。这要求平台在算法投入运行之前，就必须进行算法影响评估，证明

算法在技术设计上能够最大限度地遵循中立、平等和透明的价值取向，尤其要对少数意见和社会弱势群

体的权利给予程序性保障。只有将公正性作为强制性法律义务嵌入设计流程，才能从源头上约束算法的

逐利本能，确保算法技术服从于社会公正的价值。与美国《算法责任法案》(草案)比较，本土路径可强调

国家网信办的审查机制。 

4.2. 法律规制的制度构建 

4.2.1. “信息均衡”义务的构建与理论基础 
针对信息茧房对公共讨论空间的损害，可借鉴媒体法中的公共服务义务与信息多元化原则，要求平

台承担“信息均衡义务”[5]。该义务旨在矫正商业逻辑导致的信息失衡，确保用户接触多元观点。其核

心要求是强制平台维持内容多样性，主要路径包括算法调整(强制插入异质信息)、定期第三方审计及多样

性指标披露。实施虽可能降低商业效率，但符合比例原则，且与德国《网络执行法》中的内容多样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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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类似，具有较强的域外可借鉴性。 
首先，设置非个性化入口是基础保障。法律应强制要求平台在显著位置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或

“非定向推荐”的选项，保障用户的信息主权。这种选项应易于查找和操作，不得以复杂程序阻碍用户

的选择。 
其次，平台应承担促进信息多样性的最低限度反哺义务。理论上要求平台通过机制设计(如随机推送、

定期推送“反向”或“非热点”信息)，确保用户能接触到一定比例的异质性信息。这不仅是履行信息公

平的义务，也是维护数字公共领域健康发展的必要理论措施，对抗认知固化。 

4.2.2. 用户“反向推荐权”与“算法干预权”的赋予 
为实现用户对信息环境的真实可控性，必须赋予其新型程序性数字权利，以直接制衡平台私权力。

该权利的核心在于将选择主动权交还个体，主要包括两项具体制度设计： 
首先，强化“退出权”的实质保障。用户有权随时、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切换至非个性化信息流；

平台不得以降低服务质量、限制功能等方式惩罚或变相阻碍。 
其次，创设“反向推荐权”(或称“算法干预权”)。用户可主动要求平台调整推荐偏好(如“增加严肃

新闻”“减少娱乐内容”)，或就单次推荐提出异议并获得快速人工复核。该权利弥补了算法单向赋权的

结构性失衡，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据可移植权、可解释权形成呼应，具有较强的本土化可操

作性。虽可能增加平台合规成本，但通过设置合理申诉阈值与滥用惩戒机制即可有效防控风险，符合比

例原则。 

5. 结论 

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本质上是平台私权力失控所引发的新型认知风险与权利侵蚀，构成

数字时代对法治与社会公正的重大挑战。破解这一难题，需实现从“事后侵权救济”到“事前过程规制”

的范式转换，将“信息茧房”定性为信息市场失灵与私权力滥用的共同产物，为公权力正当介入提供法

理依据。这不仅是法律对技术的被动应对，更是主动塑造公正信息秩序、维护人的主体性的必然要求。 
本文提出的以“算法可解释性与公正性”为核心、以“信息均衡义务”和“反向推荐权”为支柱的规

制框架，旨在将算法黑箱变为可审查的透明盒子，使公民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信息环境的能动参

与者，重申其认知自主与信息公平的宪法地位，同时防范公共讨论空间极化。 
这一框架的意义超越“信息茧房”本身。它直接关乎数字法治社会的根基：健康的信息生态是公民

理性、公共审议与社会共识的前提。放任算法权力无序扩张，终将导致个体权利受损与民主机制退化，

对平台算法权力的有效规制，已成为数字文明时代法治的奠基工程与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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